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357T/2003-00149
	分类：
	财政、金融、审计、其他;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文日期：
	2003年12月31日

	标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合作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处置方案的通知（吉政办发〔2003〕76号）

	发文字号：
	吉政办发〔2003〕76号
	发布日期：
	2003年12月31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吉林省合作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处置方案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3〕76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的总体部署,为了切实防范金融风险,保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经过认真研究,制定了《吉林省合作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处置方案》。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贯彻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吉林省合作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处置方案 
　　(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精神,切实有效地防范我省合作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的风险,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省各级政府及各地合作金融机构,要本着“一手抓改革、一手抓行业管理”的指导思想开展工作,努力防范和化解合作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确保我省合作金融机构平稳健康运行。

　　二、组织领导
　　为防范和处置改革期间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省政府成立风险防范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高继泰(省政府副秘书长)

　　副组长:佟 钢(省政府金融办主任)

　　       王洪志(省银监局副局长)

　　       付 裕(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副行长)

　　成 员:唐忠民(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

          张晓华(长春市政府副秘书长)

          张文才(吉林市政府副秘书长)

          贾庆和(四平市政府副秘书长)

          张 枫(辽源市政府副秘书长)

          梁 斌(通化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 玉(白山市政府副秘书长)

          黄真久(白城市政府副秘书长)

          崔成一(延边州政府副秘书长)

          刘晓兰(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处长)

          钱 宏(省银监局合作处处长)

          李永祥(省银监局信合办主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政府金融办。联系电话:0431-8904386。

　　各级政府要成立相应的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三、风险防范
　　(一)建立支付预警机制。密切关注合作金融方面的社会舆论,对社会上可能出现的不利言论和行为,要注意引导,妥善处理;对恶意、影响大的,当地政府要及时加以制止。加强与银监会派出机构、合作金融机构联系,强化对支付状况监测,准确掌握风险信息,尽早发现风险苗头,及时发出预警报告。

    (二)建立突发性支付风险应急处理机制。尽快制定当地合作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预案,明确启动条件,规定实施程序,并做好预案随时启动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银监会各级派出机构要加强金融监管,密切关注本地区合作金融机构潜在的各类风险,遇有风险及时按程序报告。

    (四)各级农村信用联社要立即建立和完善风险防范处置工作制度。一是要对所辖信用风险情况定期进行排查,早发现,早处理。二是要建立风险报告制度。高风险社要将风险情况在每月初上报县(市、区)联社,对突发性的风险情况必须随时上报上级联社和当地政府,不得超过6小时;各县(市、区)联社要于每月中旬将所辖信用社风险情况上报市州联社或省联社派出机构;各市州联社和派出机构要及时向省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报告所辖信用社风险情况并抄报省农村信用社管理机构。三是各级联社和信用社都要建立突发性风险应急处理机制,先期预见,未雨绸缪。四是对高风险信用社要做好资金头寸匡算,掌握资金缺口。五是对发生的各类案件要按照轻重程度及时逐级上报。
　　四、风险处置
　　对信用社出现的支付风险,各级政府要及时启动处置预案。对发生支付困难的合作金融机构,其各级联社要首先组织辖区机构进行同业支救,通过资金调剂,帮助度过难关;在同业支救不足以平抑支付风险的情况下,其各级联社要及时向当地人民银行提出动用存款准备金申请;对同业支救、动用存款准备金仍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及时向人民银行提出紧急再贷款申请。各级政府要积极主动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提高救助工作效率。同时,在发生挤提和支付风险等重大情况时,要及时向省政府报告。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领导,提高认识。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要充分认识金融风险的隐蔽性和传播性,同时要确保在省政府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二)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要分工负责,密切配合,确保辖区合作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行。
    (三)深入实际,扎实工作。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要深入各级合作金融机构,全面掌握各级合作金融机构的实际情况,客观反映实际问题,把工作落到实处。
　　
	  
	  


　
